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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省住建厅帮扶明溪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6月14日—15日，王建萍总规划师带领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及福建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严龙华等人到明溪县调研县城规划建设管理情况，并开展帮扶工作。

6月14日下午和15日上午，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药谷特色小镇、南山古人类遗址、迎宾大道沿线、西门老街、原链条厂片区及坪埠片区、鱼塘溪沿岸。6月15日下午，王建萍总规划师一行与县委书记李腾、县长苏迎平及县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县城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单元控规编制、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渔塘溪生态护岸提升改造方案设计等相关内容汇报，并就城市规划编制及实施管理、规划管理人员构成、规划管理工作中的困难、城市建设和景观整治提升工作思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严龙华大师在保持和创建城市风貌特色方面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王建萍总规划师对县城规划用地布局、建设发展时序、规划实施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和具体要求。严龙华大师还为县里的领导干部作“‘城市双修’背景下的城市文化景观个性重塑”专题讲座。明溪县调研正式启动省住建厅2017年县城陪护式帮扶工作。（厅规划处）
【地方动态】

晋江“多规合一”信息系统阶段成果通过专家评审

6月7日，晋江市召开晋江市“多规合一”信息系统阶段成果专家评审会。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承建单位对“多规合一”信息系统整体建设方案和阶段性成果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后，对项目技术方案进行讨论和审查，认为项目针对建设开放、共享、统一、高效的“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实现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协同审批、精准监督与闭环管理的总目标，开展需求分析、概要设计和系统开发，符合总体任务要求和软件工程规范，原则上予以通过。

会上，专家组还就下一阶段项目建设提出了五点指导性意见。一是深化细化系统功能设计，提升“多规合一”信息化工作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二是进一步明确“多规合一”信息系统中各子系统/平台的定位，加强子系统/平台间的数据交换、业务衔接等方面的功能设计；三是完善“多规合一”信息系统的核心数据库；四是进一步明确完善数据日常更新维护、“多规合一”成果冲突协调规则等保障机制；五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应充分考虑国家、行业出台的最新政策和发展趋势。（摘自《晋江规划信息》）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工程建设

项目规划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出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精神，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工程建设规划审批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工作，厦门市规划委组织编制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此次在厦门自贸片区探索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在厦门市“多规合一”的基础上进行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优化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减环节、改方式、强监督和重实效四个部分。其中在减环节方面，对标国际经验，将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由原来五个阶段减少为三个阶段，即备案核准及报建阶段或可研批复阶段、工程审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实施方案》明确适用于自贸试验区范围内所有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城乡基础设施、工业设施、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等。

为简化审批流程，《实施方案》提出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作为项目审批前置条件的，在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提交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发改部门会同其他部门研究通过的审查意见，即可作为审批依据，但涉及征地拆迁的项目除外。选址意见书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划拨方式供地）同步核发，同时需与项目立项以及用地预审一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审批手续。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向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及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均需对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符合规划条件以及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做出书面承诺，承诺其遵守告知事项要求，符合审批条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工程建设项目的类别不同分为审批制和告知承诺制两种方式进行审查，做出行政审批决定。（部分摘自《厦门市“多规合一”工作简报》）
简报148号
“提升城乡规划水平  推进福建跨越发展”专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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